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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時間：113 年 08 月20日及08 月21日計兩天之上午9時至16時30分。

二、研習地點：旭光高中科學館演講廳。

三、研習對象：

（一）正式教師：

• 1.113學年度首次受聘（含縣內外介聘）為本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學前教育階段之特教

教師者（以下稱「初任特教教師」）。

• 2.109、110、111、112學年度受聘（含縣內外介聘）為本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學前

教育階段之初任特教教師且未參加當學年度所辦理之初任特殊教育教師導入教學暨知能

研習，亦未於受聘後一至三學年內參加本導入研習者。

• 3.續2. 若受聘當學年度或受聘後一至三學年內曾報名參加，但未完整參加所安排兩日

（場次）研習者，仍列入本次研習須參加名單內。

初任特殊教育教師導入教學暨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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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對象：

（二）代理教師：

• 1.本縣特教代理教師。（未符合下揭註1或註2免訓條件的老師，均須報名參加本研習）。

• 2.註1（免訓條件一）：具本縣特教代理教師連續年資5年（含）以上資歷者，且於112、

111、110、109學年度曾完整參加過本導入研習者，得依意願參加本研習。

• 3.註2（免訓條件二）：為本縣特教代理教師，於110～112學年度中，任兩學年有參加

本導入研習並取得完整研習時數者（第一及第二天課程各6小時研習，共兩天共計12小時

研習，兩學年度合計24小時），得依意願參加本研習。

• 4.符免訓條件一者須提供資深佐證資料始得依其意願參加今年之本研習。

初任特殊教育教師導入教學暨知能研習

141



四、課程內容：
初任特殊教育教師導入教學暨知能研習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08:50~09:00 報到及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09:00~10:30 談特殊教育教師職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千惠教授

10:40~12:10
特殊教育學生

課程安排與調整概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千惠教授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特殊教育學生所需性別相關

自我決策能力的輔導（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千惠教授

14:40~16:10
特殊教育學生所需性別相關

自我決策能力的輔導（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千惠教授

16:10~16:30 綜合座談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08:50~09:00 報到及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09:00~10:30 解析新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洪榮照教授

10:40~12:10 解析新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洪榮照教授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特殊教育法公布施行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相關法規解析（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吳訓生教授

14:40~16:10
特殊教育法公布施行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相關法規解析（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吳訓生教授

16:10~16:30 綜合座談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

心

第一天課程 第二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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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時間：114 年 7 月19日（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二、研習地點：GOOGLE MEET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連結如下：

三、研習對象：

（一）本縣所屬學前教育階段學校（園所）之校長、園長、

主任、組長、普通班老師、教保服務人員、行政人員、

職員及相關人員等。

（二）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之教師。

四、錄取人數：350名，若報名人數超過錄取人數，

則每校（園）均先錄取一名後，其餘則依報名順序依序錄取。

學前教育階段融合教育特教專業知能研習
學前融合教育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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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08:50~09:00 報到及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09:00~10:30
通用設計(UD)概念

在幼兒園的運用 新北市北港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翁巧玲主任

10:40~12:10
通用設計學習(UDL)

在幼兒園的實踐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融合情境中課程調整策略

的設計 新北市北港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翁巧玲主任

14:40~16:10
融合情境中課程調整策略

的運用

16:10~16:30 綜合座談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一、目的：

• (一)提供特殊學生家長諮詢服務。

• (二)提供特教生班級經營問題諮詢。

• (三)辦理特殊個案之輔導與追蹤。

• (四)進行特教教學實務問題研究。

• (五)提供特教學生轉銜服務及心理輔導。

• (六)辦理特殊教育宣導及推廣事宜。

二、服務對象：

• (一)縣內所轄各級學校教師、教保服務人員

及行政人員。

• (二)縣內特殊教育學生及家長。

特殊教育專業諮詢服務實施計畫
三、服務方式：

• (一)電話諮詢（電話號碼：049-2562609）。

• (二)晤談諮詢（請先來電預定到校晤談時間）。

• (三)通訊諮詢及寄送資料：

• 1.中心信箱：

• 2.中心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富寮里中正路568-23號

四、諮詢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早上08:10～11:40；

下午13:10～16:40（春節及國定例假日暫停服務）

specialeducation04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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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諮詢服務項目：

特殊教育專業諮詢服務實施計畫

諮詢人員 職 稱 諮詢服務項目

蔣昇翰
全良泓

課程輔導組
特教課程推動、特教教材編輯、

特教專業學習社群、個別化教育計畫、
視障用書、特教輔導團

楊雅雯 鑑定安置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適性輔導安置

李維慈 鑑定安置組 學前階段-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

呂汶庭 鑑定安置組 特殊教育評估人員管理及培訓、測驗工具

李益瑋 行政資源組 輔具諮詢、場地借用

陳佳君 資訊管理組
特教資源中心網頁操作、特教電子報、

特教半年刊投稿、中心教學資源借用、融合教育、
全國特教資訊網相關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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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資源中心教師個人帳號申請說明

若尚未申請過中心帳號，則

連至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網頁

右上方老師登入
152



「上傳照片」，此部分若

具教師證者，請上傳教師證，

不具教師證者，請上傳聘書

下面選

「教師註冊」

進行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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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有效使用及管理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影音圖書及教材教具，使達

到公平借用，資源充分利用，提升使用之效率，並有效管理之原則。

二、借用對象為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生之家長、特殊教育教師及特

殊教育相關人員，且以教學、研究及公務為限，不得挪為私人之用途。

三、借用方式：

（一）南投區、埔里區、水里區及竹山區等四個分區資源中心之教學資源箱，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家長為身分證、教師為教師證、學生為學生證等證明文件）至各分區借用。（僅接受到現場借用，

無提供網路或通信借用。）

（二）草屯區教學資源箱置於本中心，若借用身分為學生、家長及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僅接受到現

場借用（請先至本中心網站確認欲借用資源目前是否可供借用），無提供網路或通信借用。若借用

身分為已註冊本中心帳號之教師，提供網路預約借用服務。以上借用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

生為學生證、家長為身分證、教師為教師證、特殊教育相關人員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借用。

特教資源中心暨各分區資源中心教學資源借用

 教師申請本縣特教資源中心帳號，待管理員確認完成後開通帳號，方可登入借用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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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用方式：

（三）每人每次以2套教學資源為限。自借用日起1個月內歸還，若無人預約，得辦理續借一次，續借一次以1個月

為限。（已註冊教師每人每次以借用5套教學資源為限）

（四）開放借用時間：星期一～五，早上 08：30-12：00，下午 13：30-16：30。

四、借用地點：

• 1.南投區（南投市、名間鄉、中寮鄉）：南崗國中輔導室-洪淑冰組長（電話：049-2222460#262）。

• 2.草屯區（草屯鎮、國姓鄉）：旭光高中特教資源中心辦公室-陳佳君輔導員（電話：049-2562609）。

• 3.埔里區（埔里鎮、魚池鄉、仁愛鄉）：埔里國中特教辦公室-孫瑜成組長（電話：049-2904484）。

• 4.水里區（集集鎮、水里鄉、信義鄉）：水里國小輔導室-陳育暖主任（電話：049-2770014#115）。

• 5.竹山區（竹山鎮、鹿谷鄉）：雲林國小輔導室-江宗祐組長（電話：049-2643321#118）。

特教資源中心暨各分區資源中心教學資源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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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是將縣內關於特教的資訊或各校所辦理之特教活動列示於電子報中，將之分享予他校或供家長參看。

二、請各校踴躍於每月23日前提供校內特殊教育學生教學輔導、感人故事或相關活動事蹟等，投稿南投特教

電子報，縣府端亦會於每個月中下旬發文邀稿。

三、電子報內容如下：

（一）本期焦點。

（二）特教剪影（為各校所投稿件）。

（三）活動報馬仔（為本縣接下來1~2個月會辦理的特教研習資訊，點選電子報可直接連結至相關報名頁面）。

（四）好書報報。

（五）一步一腳印：（此為主管機關委辦之近期研習花絮）

（六）好康逗相報：（凡與特教相關之資訊都可在此列示。例如：於152期特教電子報中列出「113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在南投」之資訊）。

南投特教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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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稿說明：

（一）依據檔案格式敘寫，每月23日前寄至

承辦人信箱，主旨標明「OOO年O月OO學

校投稿電子報OOO期特教活動剪影」。

（二）檔案格式請至特教資源中心網站／資

源分享／資料公開／表格一覽表／電子報投

稿表件。

（三）學校（教師）投稿累計滿3次，請學

校函報相關獎勵人員名單送本府教育處學生

輔導與特殊教育科辦理，並請附獎勵人員其

投稿累滿三次之證明，如投稿期別及投稿活

動主題。

（四）各期電子報於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網

站可供參考。

南投特教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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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提升特殊教育教學研究水準及增進行政服務品質，以因應本縣特殊教育行政和教學實務問題，達到特殊教育成果

的交流，期對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有所助益。

（二）促進大眾對本縣特殊教育工作的關懷、重視與瞭解，並為本縣特殊教育建立共同對話的平台，以達到特殊教育資

源的整合。

二、辦理時程：

（一）期程：每年2月至每年5月底（單數期）；每年7月至每年10月底（雙數期）。

(第38期辦理期間：113年7月至113年10月底)

（二）徵稿日期：每年自發文到各校徵稿起至4月3日止（單數期）；每年自發文到各校徵稿起至9月25日止（雙數期）。

[第38期徵稿期間：即日起至113年9月25日止(截稿日)]

（三）發刊時間：每年5月底至6月初（單數期）；每年10月底至11月初（雙數期）。

(第38期發刊日期：113年11月)

南投 徵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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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稿對象：

國內外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大專校院師生、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高中職、國中、國小及幼兒園）、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高中職、國中、國小）、

特殊教育學生家長、關心特殊教育事務或議題的人士，或對特殊教育議題有相關研究者，以上人員均

歡迎投稿。

四、出版內容：

（一）學術研究類：特殊教育政策與行政、特殊教育學生的班級經營與管理、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特殊教育相關學術論著。

（二）實務交流分享類：特殊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分享、特殊教育教師相關心情點滴（特殊教

育政策與行政、特殊教育學生的班級經營與管理、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等）、特殊教育學生文

章作品分享（分享其經驗、困境、需求及所獲得之教學相關資源等）、特殊教育家長或相關人

士對於特殊教育議題之探討分享。

南投 徵稿說明

投稿稿酬：稿件以中文撰寫為限，稿件經審查後刊登者，每千字1,200元（一個字1.2元）。礙於
預算有限，投稿刊登之稿件若超過五千字者，將以五千字為上限計算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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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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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端自辦特教研習發文縣府核備
及回函同意核予時數說明

不：學校端將多場不同主題的研習列於同一份實施計畫送縣府學管科核備（府教學字）之校本教專研習，

其中通常都包含特教相關研習於其中，請不要拿此份實施計畫做為自辧特教研習核備的附件。

要：若要核備自辦特教研習，請另行發文南投縣政府，要以自辦特教研習實施計畫之格式進行內容繕打，

並完成逐級核章後，將核章完的實施計畫掃描檔作為附件發文至南投縣政府進行自辦研習的核備。

提醒：
一、因考量發文時效性，建議以發電子公文方式處理，但請確認電子公文有沒有發送成功。
二、發文受文者為「南投縣政府」，不用特別加教育處或教育處學特科。
三、若所送資料不符核備要求、資料不齊或函文主旨、說明列缺少相關資訊等，則回函「不予同意核備」。
四、若所送資料沒問題，則會回函核備研習及同意研習時數，學校端即可以此文號至特殊教育資訊網登錄該

研習資訊供教師報名。
五、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所登錄之研習，請記得要將核備後的研習實施計畫附檔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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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給
南投縣政府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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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新增研習操作
及核發研習時數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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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6月17日 府教輔特 113014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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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區間最晚可以設到研習結束當天

教師自行報名的最後期限是
所輸入之報名區間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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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呈現「府教輔特字號」例子

提醒：
一、開好研習請老師一定要上系統完成報名。

二、研習開始前上系統審核錄取。

三、研習結束依簽到表進行時數審核。

四、沒上系統報名但有簽到=沒有研習時數。

五、研習結束，忘了於時限內進行研習時數核發（建議
於研習結束後5日內完成核發時數），則參與研習之
教師會無法取得研習時數。

六、忘了核發時數的補救方式於辧理研習當學年度內
申請補登研習時數。

要申請補登研習時數的前提是該研習有事先完成核備

在案，若無，則補登申請則不會予以同意

七、錯過了研習補登時數申請時間（學年度結束前），
則需另行發文至縣府協助轉發文至國教署進行補登
時數申請。（發文至教育部請其協助補登時數僅限
於在系統上已報名人員）。

1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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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登研習時數申請

補充
說明



普通班教師參與特教研習時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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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一、若校內有不同教育階段（例如：附幼、國小部；國小、國中部；國中、高中部）之學校，請

逐項分筆填寫表單及上傳檔案（例如：北投國小有附幼，則請國小部填 1筆上傳，附幼填 1
筆上傳，則北投國小總計會填寫上傳2筆。（因為在統計時需將結果依不同學制進行製表統
計，並分別計算各學制之達成率）。

二、請各校檢附所填教師之研習時數證明相關文件檔案。提醒：填完要上傳檔案時，只能上傳一
個檔案，故須將校內教師研習證明整合在同一個檔案後上傳。若所上傳的檔案須要密碼才能
開啟，則於填報時，將開啟檔案密碼打在備註欄內，或檔案命名時將密碼也填在檔名內。)

三、請各校在上傳佐證之檔案時，務必先行經過篩選及標記，同一個老師只要提供合計達三小時
的筆數即可，不用將該老師的所有研習紀錄都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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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建置「特殊教育專業發展數位課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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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該場研習參與研習及核發時數名單

179-184



在此頁面按右鍵列印另存成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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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查詢該學年度內校內所有老師的研習時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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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檔案內資料整理後所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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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業務帳號登入後，
選擇左邊列表的「統計圖表（本校）」

再選擇「全校教師參與研習統計-個別累計」

然後再選「顯示PDF檔」，再存下來即可。

於全國教師在職進資訊網查詢研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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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知能研習調查 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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